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
枣庄市住房建设事业发展中

心
填报日期：

项目名称 差旅费 项目类别 业务类项目支出

主管部门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管部门编

码
514

项目实施单位

枣庄市住房

建设事业发

展中心

项目负责人 郭晋元 联系电话
1390632218

1

项目类型 上年延续项目

项目期限 2020—2022

项目资金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 25.24

财政拨款： 25.24

事业收入: 0

经营性收入: 0

其他： 0

测算依据

及说明

1.工资清欠差旅费：1、全国两会赴北京维稳值班：（住宿费 500 元+市内

交通费 80元+伙食补助费 100 元）×26 天×1人+往返车票 570 元=1.83

万元；

2、全省两会赴济南维稳值班：（住宿费 380 元+市内交通费 80元+伙食补

助费 100 元）×12 天×1人+往返车票 209 元=0.67 万元。

3、因农民工工资拖欠赴省接访费用：[往返车票 209 元＋（380+100+80）

×4天]×1人×6次=1.47 万元；

4、因农民工工资拖欠进京接访费用：[往返车票 570 元＋（500+100+80）

×4天]×1人×3次=0.99 万元；

5“全国两会”期间赴北京信访维稳值班

（住宿费500元+市内交通费80元+伙食补助费100元）×26天×1人=1.77

万元。

“全省两会”期间赴济南信访维稳值班

（住宿费380元+市内交通费80元+伙食补助费100元）×12天×1人=0.67

万元。

6参加省厅信息平台培训费用：

（往返车票 209 元＋380+100+80）×2天×3人×2次=0.93 万元；

7绿博会差旅费：（住宿费 380 元+市内交通费 80 元+伙食补助费 100 元）

×4天×4人=0.9 万元。

8建筑节能技术产品动态监管，2020 年预计认定 40个技术产品，（市内



交通费 40元+伙食补助费 80 元）×40天×2人=0.96 万元。

9.每年一次对认定技术产品的集中核查（市内交通费 40 元+伙食补助费 80

元）×5天×3人=0.18 万元。

10.开展液化气市场调研：赴省内、外地市学习调研液化气市场安全监管

先进经验及措施。（住宿 380 元+伙食补助 100 元+交通补助 80 元，共计

560 元）*1次*5 人*4 天=1.12 万元（未含车票）。

11.行业资质动态监管差旅费：全市 519 家企业，每月抽 5天检查，一天

检查4家企业，每月共计20家企业（4人×伙食补助费80元/天×5天=1600

元）12 个月×1600 元/月=1.92 万元

13.各科室对标和调研差旅费：

1、提升建筑质量安全调研对标（180 元+380 元+700 元）*3*5＝1.89 万元

2、推动老旧小区改造调研对标

（180 元+380 元+1000 元）*4*2＝1.25 万元

3、推动建筑业改革发展调研对标

（180 元+380 元+1200 元）*5*2＝1.76 万元元

4、推动城市更新改造工程调研对标(180 元+380 元+800 元）*2*5=1.36 万

元

5、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和装配式建设调研对标（180 元+380 元+1100 元）

=1.49 万元

6、开发中心开展全市房地产专项执法检查，费用约 0.6 万元；参加住建

部、山东省住建厅组织召开的会议预算费用约 0.6 万；(1)全市因房地产

开发和征收发生的进京、赴省和到市上访人员的费用，会同属地政府、信

访、开发征收等相关部门接访以及下基层督导、调研，预售许可施工现场

勘察等需发生差旅费等费用约 2.08 万元;小计 3.28 万元

7、质检中心对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及建筑构配件生产企业，生产过程质

量控制检查等需发生差旅费用约 1.2 万元。

8、档案征集、枣庄建设年鉴、档案法宣传需用差旅费 4.6 万元

总合计：30.24 万元

项目单位职能概

述

（一）负责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一体化平台信息登记工作；负责对进枣施

工队伍的服务；负责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工作；负责建筑企业

养老保障金的拨付使用工作；配合做好建筑市场监督、考核工作。

（二）负责开展建筑企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工作；负责二级建造师的日常

管理工作；推动科技成果在建筑施工企业转化推广应用。

（三）负责具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统计工作；组织协调建

筑业企业外出施工及参与国际工程承包、建筑劳务合作。

（四）负责全市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含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维护；

负责全市领导干部房产信息查核工作；配合做好二手房交易服务和中介机

构管理；指导全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质量保修金的管理与使用；负

责市直公共租赁住房的分配、管理、维护，建设维护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

统；指导全市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五）配合有关部门研究拟定燃气、供热行业的价格、补贴和服务收费标

准；参与燃气、供热等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审查和竣工验收；配合做



好全市燃气、供热行业安全生产检查、考核工作，指导全市燃气、供热行

业开展安全管理。

（六）负责全市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监督工作的技术评估指导；依据上级部

门部署，对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经理和安全员组织开展安全岗位培训工

作；配合做好建设工程扬尘治理工作。

（七）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指

导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

息。

（八）承担推进建筑节能、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的责任。会同有关部门

拟订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的工

作。

（九）通过“12319”服务热线，受理市民群众对我市建设系统职能范围

内提出的咨询、求助、投诉、建议和意见，按规定时限解决或答复人民群

众提出的问题。承担市住建系统信访工作职能，按照国家《信访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信访工作，化解社会矛盾。

（十）完成市委、市政府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项目概况、主要

内容及用途

1.开展全市房地产市场专项执法检查工作，重点检查新开工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基本建设手续办理情况，证件不全项目的手续进展情况，重点查处无

证销售、捂盘惜售、捆绑销售、虚假宣传、哄抬房价、不按规定执行明码

标价销售及无（超）资质开发、未验收交房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年预计勘

察预售项目现场 70 个左右，经费主要用于检查中车辆使用、执法人员用

餐等用途。

2.参加山东省住建厅组织召开的会议，充分领会、吃透上级会议精神，贯

彻省会议安排的各项工作，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打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经费主要用于参加会议中车辆使用、参会

人员用餐、参会人员住宿等用途。

3.《枣庄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令第 143 号）自 2015

年 6 月 1日起施行以来，切实维护了被征收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基层调

研和信访案件发现，我市在相关工作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程序不规范、补偿

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为切实做到“依法征收、阳光征收”，要及时对我是

的征收政策进行修改完善，并对相关配套文件也要研究修改。

4.预计发生因房地产开发和征收发生的进京、赴省和到市上访，配合属地

政府、信访、开发征收等相关部门接访，协调督促开发企业积极处理信访

问题，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经费主要用于参加

接访中车辆使用、人员用餐、人员住宿等用途。

项目立项情况
项目立项的

依据

根据上级机关赋予我单位的职责，按照市信访局、市维稳

办统一安排，在全国“两会”和全省“两会”期间进京赴

省执行信访维稳值班任务。同时担负上级信访部门指定的

外出接访任务。

全国两会值班：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全国“两

会”期间信访和进京值班工作的通知》，2019.2.22（秘密）

省两会值班：枣信联办密电[2019]23 号《关于认真做好全

省“两会”和春节期间信访工作的通知》，2019.1.25（秘

密）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房地

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

管的通知》。

2.《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房地

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3.《枣庄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令

第 143 号）。

4.《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山东省城市房地

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5.枣庄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项目申报的

可行性和必

要性

每年在“两会”召开期间调派我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信

访维稳值班，已经成为坚持多年的重要任务。要求充分认

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工作责任感，加强调

研，及时掌握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做好建设维稳

工作。

这项工作即体现了党和政府沟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迫切需

求，也使广大群众便于将所反映问题集中得到有效解决，

从而有力地加强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维护

了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1.对存在审批手续不齐全、违规销售等问题的房地产开发

项目进行全面梳理排查，落实监管责任，跟进问题处理，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好房地产市场执法检查，抑制投机

性炒房，保护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提高执法检查的威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

定发展。

2.市住建局将参加山东省住建厅组织召开的会议，充分领

会、吃透上级会议精神，贯彻省会议安排的各项工作，加

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打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促进房地产

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3.根据规定《枣庄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有

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需提前进行我市征收政策的调

研。调研工作包括对征收项目现场的调查研究，学习其他

省、市的先进经验做法，会同法制部门沟通工作等。

4.全市因房地产开发和征收发生的进京、赴省和到市上访

人员的费用，配合属地政府、信访、开发征收等相关部门

接访，协调督促开发企业积极处理信访问题，维护社会安

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下基层督导、调研，

预售许可施工现场勘察等。

项目实施进度计

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1、项目申报

2、项目筛选



3、项目评审

4、拨付项目资金

.......

项目绩效目标 长期目标 年度目标

1.严格贯彻上级房地产市场调控和监管要

求，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开发经营行

为，促进行业平稳有序发展，开展全市房地

产专项执法检查。

2、参加住建部、山东省住建厅组织召开的

会议。

3.(1)全市因房地产开发和征收发生的进

京、赴省和到市上访人员的费用，会同属地

政府、信访、开发征收等相关部门接访。(2)

下基层督导、调研，预售许可施工现场勘察

等。

认真落实社会稳定重点

时期昼夜值班制度。及时、

准确、全面地掌握和报送信

息，对有关方面重点人员实

施有效监控。认真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与驻京

值班人员和局属单位的信

息联络、沟通，凡重大突发

性信访事件、安全事故、重

要社会动态等紧急信息，做

到准确掌握，及时上报，措

施到位。

1.严格贯彻上级房地产市

场调控和监管要求，整顿房

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开发经

营行为，促进行业平稳有序

发展，开展全市房地产专项

执法检查。

2、参加住建部、山东省住

建厅组织召开的会议。

3.(1)全市因房地产开发和

征收发生的进京、赴省和到

市上访人员的费用，会同属

地政府、信访、开发征收等

相关部门接访。(2)下基层

督导、调研，预售许可施工

现场勘察等。

长期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差次数
视工作推进

情况而定

质量指标
差旅费用标

准

枣财行

【2014】6 号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 2020-2022



成本指标 控制成本 不超预算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

标

维护社会安

定、促进房地

产市场健康

稳定发展

改善

生态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相关部门满

意度
100%

…… ……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差旅费用标

准

视工作推进

情况而定

质量指标
差旅费用标

准

枣财行

【2014】6 号

时效指标 完成年度 2020 年

成本指标 控制成本 不超预算

……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

标

维护社会安

定、促进房地

产市场健康

稳定发展

明显改善



生态效益指

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

社会公众或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
相关部门满

意度
100%

…… ……

其他需要说明

的问题

项目单位

审核意见
（签章）

业务主管部

门

审核意见

（签章）

财政部门初审
财政部门复

审

项目单位填报人： 联系电话：


